
共用“一把尺”,实现长三角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一体化 

 

一、背景缘由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是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在行政

处罚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其行使对当事人有着直接重大的影

响。由于行政区划、各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

的不同，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模

式、幅度、因素等存在明显地域性差异，相同的环境违法行

为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不同的处罚结果，这就造成了长三角

区域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力度的不平衡，在着力推进长三角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利于形成公正、公平的营商环

境和一致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力度。随着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工作的推进，长三角区域及长三角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

生态环境执法统一的目标和要求越来越明确。为了打造长三

角更加公正、公平的生态环境执法环境，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会同江苏、浙江、安徽生态环境厅开展了统一长三角区域生

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工作。 

二、基本做法 

（一）高度重视，创新工作机制。2019年印发的《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推动长三角执法统一。长三

角三省一市生态环境部门一致认为处罚裁量一体化是区域

执法统一的关键。为此，2019年底，在生态环境部的指导下，

三省一市生态环境厅（局）成立了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牵头

的联合专项工作组，形成国家指导、地方主导、区域协作的

工作机制，全力推动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处罚裁量基准统一

工作。 

（二）强化调研，听取多方意见。在制修订过程中，三

省一市生态环境厅（局）专项工作组做了大量的会商研讨工



作。一是打好基础，对国家和地方法律内容作了全面梳理。

梳理国家层面法律法规规章共 70部，法律责任条款 217项。

梳理省级层面法规规章共 41 部，法律责任条款 165 项。其

中上海 9 部，法律责任条款 79项；江苏 14部，法律责任条

款 88 项；浙江 11 部，法律责任条款 44 项、安徽 7 部，法

律责任条款 54 项。二是开展实证分析，求大同存小异。选

取了三省一市 437 个处罚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进行概率分布

统计分析，验证合理性。在对行政处罚案件分析的基础上形

成了 23 张统一的常见环境违法处罚裁量表，同时，充分兼

顾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及规模等实际情况，研究提出各

省市的专用裁量表共 13张，其中上海新增 6张，浙江新增 2

张，江苏新增 2张，安徽新增 3张。三是集思广益，充分听

取意见建议。为了确保科学性、合理性并体现区域特点，邀

请各类执法人员和专家参与修订工作，采用层次分析法等进

行裁量因素因子权重分析，并广泛听取了社会各方的意见。 

（三）积极探索，畅通合作路径。跨省市统一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基准并无先例。三省一市生态环境厅（局）经协商

后决定采取先签署备忘录，再按照备忘录确定的统一的裁量

基准模板内容各自发布规范性文件，实现同步发布、同步实

施和保持核心内容一致，达到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规定实质上的统一。2020 年 6 月 6 日，三省一市生

态环境厅（局）共同签署了《协同推进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体化工作备忘录》，用于指导三省一市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工作的开展。2020年 7 月底，三

省一市按照《备忘录》的要求相继出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规定规范性文件，并规定同步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

实施。到此，长三角区域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体化工作

圆满完成。 

三、主要成效 

一是目标一致，实现“三同步”。统一后的长三角区域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了三省一市共同开展裁量基准

的制修订工作，做到目标一致；同步开展规范性文件制定并

同步发布实施，做到步调一致；统一了裁量基准规定，做到

实质内容一致，包括裁量原则、裁量基准模式（百分比模式）、

裁量因素、裁量幅度、裁量情形、主要裁量表种类等完全保

持一致，真正做到同步制定、同步发布、同步实施，实现了

在长三角区域内同一类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用“一把尺”的

标准来开展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二是打破壁垒，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根据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先试的要求，率先探索示范区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制度创新，制定统一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规

范，在示范区打破行政堡垒执行统一的裁量表，先行实现示

范区内裁量基准一体化，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四、推广价值 

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的顺利推

进，是三省一市生态环境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推动长三角区域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批示精神

的具体行动，有利于营造区域内可预期的环境执法监管环境，

便于企业在区域内开展生产、投资等经营活动时做出合理的

决策，防止行政区域之间的污染转移。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全方位合作，在长

三角区域层面环境标准、监测和执法统一将深入推进。三省

一市生态环境厅（局）将以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标准为契机，不断推动形成统一规范的长三角区域生态环

境执法监督体系，全面提升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为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探索

新路、积累经验、提供借鉴，回答好区域环境治理的实践命

题，为区域一体化建设和治理提供样本、经验、方案作出贡

献。 


